切　　結　　書

立切結書人是　　年　　班學生　          　的家長，因
                  因素需 每週                提早於      

       時      分將孩子接走。由於       時      分非本校放學時間，所以學校基於安全考量，請家長注意孩子在校外的安全，特此具結。

此　致　
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學務處
立切結書人：　　　　   　  　（簽章）

連絡電話：

連絡住址：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